
  For identi�cation purpose only

2015

INTERIM
REPORT

2015

中期
報告



1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業績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有關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71,080 610,447
銷售及服務成本 (318,617) (247,890)

毛利 252,463 362,557
其他收入 5,852 3,916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98,581) (119,572)
行政費用 (133,376) (123,626)
財務費用 (4,607) (4,443)
無形資產攤銷 (33,466) (33,466)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 (34,89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715) 50,476
所得稅開支 6 (174) (7)

本期間（虧損）溢利 4 (11,889) 50,469

以下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3,858) 45,596
非控股權益 11,969 4,873

(11,889) 50,469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8
－基本 (2.26) 4.32

－攤薄 (2.26)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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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溢利 (11,889) 50,469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93) (237)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2,082) 50,232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051) 45,359
非控股權益 11,969 4,873

(12,082) 5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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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79,840 186,447
無形資產 10 669,063 702,52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848,903 888,976

流動資產
存貨 58,326 46,246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11 210,660 158,850
現金及現金等值 318,769 321,252

587,755 526,34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2 190,130 151,596
應付董事款項 17 3,320 3,347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13 127 123
應付股息 7 52,775 –
即期稅項負債 174 1,022

246,526 156,088

流動資產淨值 341,229 370,26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90,132 1,25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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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13 – 65
承兌票據 14 72,244 67,642

72,244 67,707

資產淨值 1,117,888 1,191,52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055 1,057
儲備 1,078,813 1,161,1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79,868 1,162,238
非控股權益 38,020 29,291

總權益 1,117,888 1,191,52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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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76,239 224,056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6,870) (38,582)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61,652) (111,651)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淨額 (2,283) 73,823
外匯變動影響 (200) (22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21,252 266,699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18,769 340,299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值 318,769 34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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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057 936,874 119,612 – – 21,556 83,139 1,162,238 29,291 1,191,529
本期間虧損 – – – – – – (23,858) (23,858) 11,969 (11,889)
其他全面收入 – – – – – (193) – (193) – (193)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93) (23,858) (24,051) 11,969 (12,082)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之股息 – – – – – – – – (3,240) (3,240)
就上一年度批准之股息 – – – – – – (52,775) (52,775) – (52,775)
購回股份 (2) (5,542) – – – – – (5,544) – (5,54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055 931,332 119,612 – – 21,363 6,506 1,079,868 38,020 1,117,888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025 903,651 119,612 1,893 952 21,471 99,182 1,147,786 27,504 1,175,290
本期間溢利 – – – – – – 45,596 45,596 4,873 50,469
其他全面收入 – – – – – (237) – (237) – (237)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37) 45,596 45,359 4,873 50,232
向非控股權益派付之股息 – – – – – – – – (4,860) (4,860)
就上一年度批准之股息 – – – – – – (53,199) (53,199) – (53,199)
向非控股權益收購於附屬公司 
額外股權 – – – – – – (7) (7) 7 –

因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 
而發行股份 39 52,256 – (1,893) (952) – – 49,450 – 49,45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1,064 955,907 119,612 – – 21,234 91,572 1,189,389 27,524 1,21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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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

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本年度迄今為止之經

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差別。

(2) 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惟採納以下香港會計師公

會所頒佈於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8滙彩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按照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

決策者」））呈報之資料，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將其業務單位劃分為以下經

營分部：

娛樂場服務 － 向澳門娛樂場提供管理服務

博彩系統 － 開發、提供及銷售電子博彩系統

本集團會就資源分配之決策及表現評估分開監察其業務單位之經營業績。

分部表現按經營溢利或虧損進行評估，而當中若干方面（如下表所述）之計

量方式有別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經營溢利或虧損。集團融資（包括財務

費用）按集團基準管理，不會分配予經營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經營

及須呈報分部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收

入及溢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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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及須呈報分部

娛樂場服務 博彩系統 未分配 總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57,050 530,430 114,030 80,017 – – 571,080 610,447

分部業績 (21,962) 99,996 30,047 3,092 (15,193) (13,279) (7,108) 89,809

財務費用 (4,607) (4,443)
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 (34,89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715) 50,476
所得稅開支 (174) (7)

本期間（虧損）溢利 (11,889) 50,469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16,975 24,595 2,180 12,239 12 2,060 19,167 38,894

攤銷 6,069 6,069 27,397 27,397 – – 33,466 33,466

折舊 18,548 19,351 6,550 5,196 652 422 25,750 24,969

附註： 上文所呈報之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並不包括該兩個經營及

須呈報分部之間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部間銷售

約9,33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33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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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期間（虧損）溢利
本期間（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480 524

無形資產攤銷 33,466 33,466

顧問費用 1,089 1,156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9,540 4,9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750 24,969

就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15 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13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賃租金 5,830 4,894

研究及開發* 10,063 6,689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附註5） 13,043 13,006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57,928 38,65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49 498

員工成本總額 71,520 52,154

* 研究及開發支出中，8,65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262,000港元）與員工成本、折舊

及已付經營租賃租金有關，有關金額已計入上文獨立披露之各項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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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酬金
於本期間，董事之酬金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袍金 180 182

薪金及其他福利 12,060 12,06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14

住房福利 788 750

13,043 13,006

董事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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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所得稅開支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撥備：

即期稅項 174 7

遞延稅項 – –

174 7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或澳門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澳門所得補充稅計提撥備。即期稅項撥

備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中國之應課稅溢利，按現行稅率25%（二零一四

年：25%）計算，並就澳門一次性股息稅作出撥備。

根據澳門財政局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發出之確認函，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樂透（澳門）有限公司與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簽訂之服務

協議所產生之博彩相關收入毋須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此乃由於有關收入

源自澳博之博彩收入，而該等博彩收入根據第16/2001號法例第28條第2號之

條款獲得豁免，並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第378/2011號批示豁免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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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根據澳門財政局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八日發出之批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樂透（澳門）有限公司獲准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至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繳付一次性年度股息預扣稅約

341,000澳門幣（相等於約331,000港元），代替樂透（澳門）有限公司股東就

提供管理服務予金碧匯彩娛樂場、葡京娛樂場及澳門賽馬會娛樂場產生之

博彩溢利所得之股息分派而應付之澳門所得補充稅。不論有關年度有否實

際分派股息或樂透（澳門）有限公司是否有可分派溢利，該等一次性年度稅

項亦須支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確認稅項撥備166,000港

元，並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扣除。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遞延稅項撥備並無變動。並無就稅項

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原因為該等潛在遞延稅項資產之可收回性並不確

定。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一三
年：0.05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宣派及批准，並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派付予本公司股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總額約52,77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3,199,000港元）已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確認為負債。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

年：0.02港元）。



14滙彩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下列各項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溢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本期間（虧損）溢利 (23,858) 45,596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5,736,121 1,056,311,149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為19,100,000港元，其中包括博彩設

施13,600,000港元及租賃物業裝修2,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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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價值下跌指博彩終端系統各項專利及專利申請攤銷。

(1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繳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博彩夥伴及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分別為30日及90至180

日。信貸政策與澳門之博彩業慣例一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30日內 64,381 67,783

31至60日 1,129 1,077

61至90日 759 83

91至180日 3,179 683

181至365日 4,279 154

超過365日 3,254 3,129

76,981 72,909

按金、其他應收賬項及預繳款項 133,679 85,941

210,660 158,850



16滙彩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12)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30日內 15,943 44,013

31至60日 178 937

61至90日 4,646 1,261

91至365日 53,630 2,761

超過365日 1,307 1,395

75,704 50,367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14,426 101,229

190,130 15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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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融資租賃承擔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32 132 127 123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 65 – 65

132 197 127 188
減：未來融資費用 (5) (9) – –

租賃承擔現值 127 188 127 188

減：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款項 
（列入流動負債） (127) (123)

一年後到期償還之款項 – 65

所有融資租賃承擔均以港元計值。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以出租人於租賃資產之押記作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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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兌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本集團向董事會主席（「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捷

先生發行本金額為200,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作為本集團收購博彩終端

系統於美國之多項專利及專利申請之部分代價。承兌票據為無抵押、免息

及自發行日期起計四年後到期，惟本公司可酌情於到期前償還全部或部分

承兌票據。提前贖回承兌票據將須按以下折讓率折讓未行使承兌票據本金

額：第一年為4%，第二年為3%，第三年為2%及第四年為1%。

承兌票據乃採用實際利率法以實際利率每年13.36%（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年13.36%）按攤銷成本計量。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已贖回承兌票據之部分本金

額106,000,000港元。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為34,890,000港元，指折讓償還

金額與於贖回日相關賬面值之差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67,642 126,170

利息費用 4,602 8,342

於本期間╱年度提前贖回 – (66,870)

於期末╱年末 72,244 6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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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兌票據（續）
承兌票據之到期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72,244 67,642

72,244 67,642

(15) 股本

每股面值
0.001港元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057,445 1,057

購回及註銷股份 (1,956) (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055,489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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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下列項目之已訂立合約但尚未 

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21,845 9,859

21,845 9,859

(17)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已披露之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其

關連人士於本期間進行下列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 聯營公司 關連人士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薪金及其他福利 
（附註(a)及(d)） – – – – 1,969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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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續）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款項 
（附註(b)及(c)） – – 6,121 6,106 – –

應付款項（附註(b)） 3,320 3,347 – – – –

附註：

(a) 該等交易乃按有關訂約方事前議定之款額收取費用。

(b) 該等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具固定還款期。

(c) 本期間已就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作出減值約15,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15,000港元）。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已全數減值。

(d) 該關連人士為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捷先生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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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四年：每股0.02港元）。

業務回顧
鑑於澳門博彩業面對重重挑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期間」）錄得虧損11,889,000港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則錄得溢利
50,469,000港元。

本集團本期間之收入減少至571,0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610,447,000港元
下跌6.4%。此乃由於中國錄得經濟增長率下跌，以及中國中央政府擴大反貪
腐行動，令到本集團娛樂場業務之總博彩收入減少所致。此外，本集團收入

亦因整體經營成本急增，特別是勞動成本持續上升而受影響。

因此，本集團之經調整EBITDA*下降至49,81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147,933,000港元減少66.3%。

提供娛樂場服務
於本期間，來自提供娛樂場服務之收入佔總收入之80.0%。該分部之經調整
EBITDA由125,290,000港元減少至362,000港元，減幅為99.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集團於華都娛樂場裝設172台角子機，為玩家提供多元
化選擇，增加該娛樂場之遊戲種類，繼而為本集團帶來更高收入。

直播混合遊戲機銷售及收入分成
來自直播混合遊戲機銷售及收入分成之收入佔總收入之20.0%。於本期間，
經調整EBITDA由35,499,000港元增加至63,989,000港元，升幅為80.3%，主要源
於來自直播混合遊戲機收入分成之收入增加。

* 經調整EBITDA為未扣除稅項、財務費用、提前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折舊及攤銷以及利息
收入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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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二月，本集團於拉斯維加斯The Palazzo娛樂場之24台直播混合
遊戲機已通過測試，達成銷售，成為本公司首批於美國博彩市場售出之直播

混合遊戲機，實為本集團致力進軍世界最大博彩機市場之重要里程碑。此外，

本集團亦於澳門新葡京酒店裝設80台直播混合遊戲機，令新葡京酒店之直播
混合遊戲機台數增加至合共120台。此舉帶來豐厚投資回報，並為玩家提供更
豐富體驗。本集團之專利直播混合遊戲機可降低每名玩家之平均成本，擴大

娛樂場營運商之客戶群，從而提升娛樂場業務之效益及生產力。本集團相信

直播混合遊戲機將於短期內獲得美國博彩業全面接納，與澳門市場相若。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本集團於澳門銀河二期裝設42台直播混合遊戲機。連同
於澳門銀河一期裝設之50台直播混合遊戲機，兩間娛樂場之新裝設台數合共
為92台。新裝設遊戲機加上目前已安裝於澳門銀河一期之150台遊戲機，不僅
有助為更多中場客戶提供服務，同時亦可節省成本，提高生產力，為娛樂場

營運商帶來更高投資回報。

市場認受性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九日，本公司獲納入多個股票指數，成為恒生廣義消費指

數、恒生環球綜合指數及恒生綜合指數之成份股。此乃來自投資界之重要認

可，亦是對本公司於業內成就之肯定，並標誌着本公司於亞太區博彩市場之

地位有所提升，進而加深大眾對本集團之認識，並可望提升本公司股份之流

通性。

展望
鑑於豪賭客及博彩中介人濫用過境簽證政策以多次出入澳門，澳門政府於去

年將有關政策收緊，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澳門政府宣布放寬有關政策。

新政策於本年暑假及稍後旺季前實行，將有利於娛樂場營運商。由二零一五

年七月一日起，中國內地護照持有人於澳門過境，可逗留更長時間及多次出

入澳門境內。逗留期限由五天增加至七天，而第二次入境間距則由60天縮減
至30天，有助增加到訪澳門之富裕內地顧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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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澳門於建議推行娛樂場全面禁煙方面有見軟化。如娛樂場營運商

可確保採取足夠措施保障個人健康，並提供科學證明，則貴賓廳有機會可豁

免禁煙。娛樂場營運商正就推行博彩區禁煙竭力爭取迴轉餘地，而政府態度

軟化，為業界帶來一定鼓舞，因為業內人士均表示，在中國反貪倡儉運動下，

全面禁煙可能進一步令賭客減少，影響娛樂場收入。

基於市況疲弱，本集團預期政府將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頒布更多扶持政策，

提振澳門經濟。

此外，上述段落所述24台於美國出售之直播混合遊戲機，實為本集團於當地
具標誌性之首宗銷售。本集團將於海外達成更多銷售，相信直播混合遊戲機

將於短期內獲得美國博彩業全面接納。

儘管本期間錄得虧損，惟本集團仍然對其現行業務策略充滿信心，將繼續優

化其成本結構，於目前澳門經營環境低迷下盡量節省成本。本集團亦計劃於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加快拓展海外博彩系統市場，裝設更多遊戲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融資租賃以及承兌票據分別為127,000
港元及72,244,000港元，其中分別有127,000港元及零港元須於十二個月內
支付。本集團流動負債由156,088,000港元增加至246,526,000港元，增幅約為
57.9%。本集團之負債總額從223,795,000港元增加至318,770,000港元，增幅約
為42.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手頭現金及可動用財務資源足以應付本集團持續

經營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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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界定為未償還計息借貸總

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值對總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比率）為零（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澳門為營業基地，收支項目以澳門幣計算。另一方面，香港總

辦事處及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開支分別以港元及人民幣計算，並以於澳門之業

務籌集之資金撥付。由於人民幣兌港元以及澳門幣兌港元之匯率穩定，故董

事認為並不需要特別針對貨幣波動進行對沖。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融資租賃承擔抵押之資產包括賬面淨值

約12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0,000港元）之一輛汽車。

組織及員工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462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53名）。大部分僱員為於澳門之營運員工及市場推廣行政人員。本集團
正積極在澳門、香港及中國物色人才，以配合業務之迅速增長。

僱員、行政人員及董事聘用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慣例。本集團之僱員酬金政策

原則上由董事會根據僱員之長處、資格、能力及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制訂。本

公司向經挑選之高級行政人員授予購股權，並已納入彼等之聘用條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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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I) 股份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
會本公司之權益及短倉（包括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任何該等董

事或最高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據此置存之登記冊中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上
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董事
公司╱相聯
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權益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者除外）(1)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於相關股份
之權益 (1)

於股份╱
相關股份
之總權益 (1)

權益概約
總額百分比

陳捷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24,160 – 630,960,880 59.78%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公司權益

630,836,720 (2) –

單世勇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公司權益

26,097,580 (3) – 26,097,580 2.47%

附註：

(1) 上文所述於股份之所有權益之面值為每股0.001港元，均屬長倉。

(2) 該等股份由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捷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

(3) 該等股份由執行董事單世勇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Best Top Offshore Limited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並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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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採納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四日到期。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於舊
購股權計劃到期後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現有購股權計劃」）。

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持有根據任何購股
權計劃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任何根據本公司任何購
股權計劃已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現有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之購股權總數
為106,398,131份（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398,131份），相當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08%（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06%）。

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權益
登記冊所示及據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
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
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在任何情況
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權益
（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
者除外）(1)

權益
概約百分比

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2)

公司權益 630,836,720 59.77%

FIL Limited 投資經理 64,204,000 6.08%

附註：

(1) 上文所述於股份之所有權益之面值為每股0.001港元，均屬長倉。

(2) 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由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捷先生全資擁有。

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捷先生及August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之
630,836,720股股份權益相互重複。



28滙彩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

或法團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短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1,956,000
股本公司之股份，總代價為5,529,520港元。

購回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已購回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五年一月 1,936,000 2.85 2.81 5,493,120
二零一五年三月 20,000 1.82 1.82 36,400

1,956,000 5,529,520

該1,956,000股已購回股份均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註
銷。

購回股份旨在提升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及改善本公司每股盈利，乃為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而作出。

除已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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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

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陳捷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董事總經理與行政總裁

之角色相同。雖然根據守則中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
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但董事會認為，現行架構為本集團提供強

大而貫徹之領導，並使業務得以有效率而具效益地策劃及執行。因此，董事

會相信，陳捷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符合本公司股

東之最佳利益。然而，本公司將於日後適當時候檢討現有架構。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中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
重選。現時，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所有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規定，至少每三年一次於本

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且彼等之任期將於到期接受重選時作出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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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中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之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一名股東擔任大會主席，而非由

陳捷先生或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委員會之主席

擔任。陳捷先生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主席因須參與

本公司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412,000股本公司股份，總代價
為634,080港元。該412,000股已購回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註銷。除已披露
者外，報告期後並無發生任何須予披露之事項。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

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滙彩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雪雯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報告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捷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單
世勇先生及胡力明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宗揚先生、Kai-Shing 
Tao先生及鄧喬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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